
白鹿颱風災害防救準備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08年 8月 23日 16時 00分 

貳、地點：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 

參、主席：副市長  李四川           紀錄：李俊璋 

肆、各單位報告：略。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陸、主席指（裁）示事項： 

一、請環保局明天務必對易積淹水地區之排水孔及側溝落葉與

垃圾清除再加強，避免積淹水災情。 

二、請水利局今天晚上確保所有抽水機組零故障並提早安置，

讓災民免於淹水威脅，另對於鼓山區萬壽橋下復建工程，

泥沙沖刷至路面，請水利局持續加強臨時性防汛措施，嚴

防發生災情，做好區域排水措施，預備充足砂包，確保各

地區各水門、抽水站、截流站及抽水機組運作正常，全力

防範颱風挾帶的豪雨造成災情。 

三、請民政局通報具有地下室之大樓或房屋容易積淹水地區，

請里長配合區公所宣導民眾提早安裝防水閘門或堆置沙

包，減少民眾財產損失。 

四、請工務局及各局處巡查轄管施工工程之圍籬、鷹架相關設

備，另請建管處針對私人建物建築工程圍籬、塔吊設施加

強固定或搬移作業，做好防颱措施。 

五、請農業局提醒農會農民預先做好強風防颱措施防備，減少

農產損失密切防備:另海洋局提醒漁民水產養殖提高警覺

預先防備。 

六、因人員疏散撤離最多的都集中在山區，請原民會跟茂林、

那瑪夏及桃源三個區公所區長就現況密切聯繫注意，如風

雨量大時，務必落實預防性疏散撤離與避難安置措施，方

便軍方兵力佈置。 

七、明天是否達到停班停課標準，請人事處與相關單位研析後，



於晚上七點之前對外宣布。 

八、請經發局要求工業區管理單位易積淹水地區加強防颱措施

降低淹水風險。 

九、請水利局彙集本市容易積淹水的地區，配合警察局及交通

局路口監視器嚴密監控，提早起動防備。颱風侵襲期間，

請各單位必需堅守崗位，積極做好防汛整備及各種救災工

作，如有需要提供資源協助地方，請立即報本市災害應變

中心。 

捌、散會(17時 05分)  


